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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招拍挂流标流拍成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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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市国土资源局 ,山东 即墨　266200)

　　近年来 ,土地出让招、拍、挂方式的施行 ,为广大

用地者提供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活跃

了土地市场 ,完善了土地出让制度。但一些地方在

招拍挂过程中 ,流标、流拍现象时有发生 ,既浪费了

人力、财力 ,也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土地市场的正常运

行。

1　造成流标流拍现象的原因

(1)宣传面过窄。为了降低招拍挂成本 ,一些国

土部门只利用本部门的宣传栏、广告牌和内部资料

等进行宣传 ,信息难以达到有竟买意向者。有时同

一地块第一次流标 ,时隔不久再次推出 ,通过加强宣

传 ,则应者踊跃 ,报价飙升。

(2)土地供应量过大 ,相近地块的土地用途与招

拍挂地块类似 ,使相近地块的拥有者消极观望 ,新的

竟买意向者望而却步。

(3)对市场缺乏了解和分析 ,在缺乏竟买意向的

情况下 ,盲目推出竟卖地块。

(4)底价太高。确定底价时 ,盲目挂靠周边地

价 ,没有通盘考虑基础设施、配套管线的完备程度 ,

与其他设施连接的难易程度 ,以及区位不同等 ,特别

是商业用地 ,有时仅相差数十米 ,区位差别就会十分

明显。底价太高 ,让有意竟买者难以承受。

(5)推出的地块缺乏区位优势。有时政府为了

推动某一地区的发展 ,推出的地块用途不适合 ,或者

没有进行开发 ,位置偏僻 ,缺乏吸引力。

(6)投机者扰乱土地市场。一些投机者在探得

开发商有强烈竟买意向时 ,摆出志在必得的架势 ,在

竟买现场外围招摇 ,引诱开发商与其私下交易 ,一旦

开发商犹豫 ,流标流拍势难避免。

(7)推出地块的面积过大 ,中小开发商资金势力

不够 ,只能望地兴叹 ,大开发商一旦临时改变主意 ,

放弃竟买 ,就会造成流标、流拍。

(8)不了解开发商的忌讳。许多开发商比较迷

信风水地理说 ,不同的地名、流水方向、山脉走向 ,以

及周边建筑的不同等 ,都会影响开发商的竟买意向。

一旦这些东西触动了他们的忌讳 ,就会造成流标流

拍。

2　建议及对策

(1) 加强经常性调查 ,把准市场脉搏 ,制定适度

从紧的土地政策和科学的供地计划 ,创造良好的市

场环境 ,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 ,合理配置土地资

源。

(2)适度提高招拍挂的前期投入和宣传力度。

严格执行国土资源部 11号令和“国土资发[ 2004 ]71

号”通知的规定 ,提高宣传力度 ,利用优势媒体进行

广告宣传 ;加大水、电、路、管、线等前期基础设施投

入的力度 ,形成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发展前景 ,增强对

开发商的吸引力 ;对开发商忌讳的地块 ,一般来说 ,

他们更注重商业回报和发展前景 ,如果能通过加强

投入与宣传 ,让他们看到良好的投资汇报率和发展

前景 ,他们就不会犹豫、顾忌 ,积极投资。

(3)认真分析区位特点 ,确定合理的底价。政府

要站在开发商的角度 ,综合考虑产品销售、市场及生

活便利程度等 ,应尽量推出区位优越、有良好开发前

景的地块 ;同时 ,借鉴周边地价 ,通过评估确定合理

的招拍挂底价 ,防止底价过高或过低 ,造成不应有的

损失。

(4)推出的地块应大小适中。综合分析本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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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商资金技术势力 ,推出面积适合大多数开发商的

地块 ,对面积较大的地块 ,政府应在一次性开发后 ,

分割推出 ,使多数开发商易于接受 ,提高价格竞争

力。

(5)加大打击投机力度。一是要严格操作规程

和保密措施 ,让投机者摸不清出让价底线 ,不敢轻举

妄动。二是与公安部门搞好协调 ,一旦发现投机苗

头 ,请公安部门到现场震慑 ,清理竟买现场周边环

境。三是采取灵活措施 ,一旦开发商被逼退 ,投机者

为收回竟买保证金 ,势必会以自己了解的底价应价 ,

这时 ,果断宣布成交 ,一旦投机者在规定时间无力履

行合同 ,无法交齐土地出让金 ,则依法追究其违约责

任。

(上接第 39页)

4　建议

针对现行拆迁房屋评估补偿的缺陷 ,应依照《土

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进行完善 ,总的思

路应是保障权益、明晰产权、健全规范、分别显化、兼

顾公平、促进稳定。

(1)从房地产自身的特性出发 ,构建新型的房屋

拆迁评估补偿制度。房屋拆迁实质上是房地产的强

制买卖。因此 ,房屋拆迁评估和补偿应体现房地产

的法律特征 ,采用科学的方法依法办理。一是应明

晰被拆迁人的土地财产权利和房屋财产权益 ,严格

区分被拆迁人的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土地用途、土

地区位、土地使用面积、土地使用年限等因素 ,并在

评估补偿中体现出来 ,从而维护被拆迁人的土地使

用权益。二是应按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 ,

对被拆迁人的土地财产权利和房屋价值分别进行评

估显化 ,综合计算补偿标准 ,客观公正地给被拆迁人

补偿 ,促进社会稳定。三是应建立健全拆迁房屋的

价格评估技术规范。应依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

有关规定 ,建议由国家房屋行政主管部门和土地行

政主管部门联合出台拆迁房屋价格评估规范。在规

范中应明确地价评估和房屋重置价格评估的程序、

方法、评估报告的认定和效力。四是应建立健全房

屋拆迁评估人的准入制度。房屋拆迁评估的实质上

是房产和地产价值的显化 ,为了客观公正地显示被

拆迁房屋的价值 ,应明确规定拆迁房屋评估的人员 ,

必须具有土地估价和房产评估的双重资质。

(2)应做好现行行政法规的修订工作。应按照

依法行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要求 ,依照

《土地管理法》和《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 ,在《城市房

屋拆迁条例》修订中应增加“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评

估 ,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执行。拆迁房屋评估的具

体办法由国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房屋行政主管部

门制订”的内容 ,以彻底解决房屋拆迁评估内涵不

清、产权不显化的问题 ,切实维护房屋被拆迁人的知

情权、财产权。

淄博市国土资源管理信息系统顺利通过验收
6月 10日由省国土资源厅领导和各高校专家及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领导组成的专家组对淄博市国土资源管理信息系统

进行了验收。验收组听取了项目的工作报告、技术报告后 ,观看了系统演示 ,审阅了有关文档和系统测试报告 ,并对项目有关

情况进行了质询。验收委员会经过认真讨论 ,认为 : ①项目是针对淄博市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特点 ,完成了该项目总体设计

和有关业务系统的详细设计 ,项目目标明确 ,任务具体 ,技术路线合理 ,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②在统一电子政务平台架构的

设计思想下 ,采用 B/ S ,C/ S相结合的结构 ,利用数据库、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 ,建成了淄博市国土资源局集 GIS ,MIS ,OA于

一体图文等多元数据支持的国土资源管理系统 ;完成了项目所需的基础数据库建设 ;系统紧跟当前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结构

合理、功能适用 ,能够满足淄博市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③系统自 2006年试运行以来 ,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和示

范效应 ,大大提高了淄博市国土资源管理服务水平、工作效率和监管能力 ,走出了一条投资少、见效快的信息化建设道路 ,形

成了地市一体化国土资源政务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模式。④项目组织管理有序 ,文档齐全。⑤项目经费使用合理。总之 ,项目

承担单位完成了项目任务书的要求 ,达到了预期目标 ,验收组一致同意通过验收。

(张德平　刘士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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